
证券代码：

002039

证券简称：黔源电力 公告编号：

2011003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2010

】

1813

号文核准，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63,343,108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发行价格

17.0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79,999,991.4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21,930,000.00

元（包括保荐费、律师费、验资费等），利息收入

38,668.99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

058,108,660.39

元。前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大信验字

（

2010

）第

2-0055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与中国建设银行贵阳河滨支行（以下简称

"

开户银行

"

）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

本协议

"

），本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 公司已在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52001423600050003264

，截至

2010

年

12

月

29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1,058,538,660.39

元。 扣除

会计师、律师中介费用后，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控股的贵州北盘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光照、

董箐项目的开发建设，贵州西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善泥坡项目的开发建设，和偿还金融机

构贷款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其中， 公司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380,310,000

元， 开户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29

日，期限

6

个月。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中信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与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信证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信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本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

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本公司和开户行应当配合中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中信

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中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继卫、邵向辉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

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中信

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5

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中

信证券。

六、 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或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5%

的（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

间确定），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及时通知中信证券，开户银行在付款后

5

个工作日内及时以

传真方式通知中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中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中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向公司、开户银行

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中信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中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开户银行、中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

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中信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４

证券简称：

ＳＴ

国 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 本次会议应参

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业绩预告》。 （具体内容

见同日公告

２０１１－００２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一致认为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二、审议通过了聘任杨斌先生为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蒋伟诚先生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公司董事会对蒋伟诚先

生十年来的董事会秘书工作成绩表示肯定并对他多年来的勤勉尽责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附件：杨斌先生简历

杨斌先生，

１９７２

年

４

月出生，管理学硕士学位，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

１９９４

年参加工作，历任工商银行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财务部会计、民生银行西安

分行公司业务部信息中心主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市场区域负责

人、深圳德润环保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进入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负责公司综合部、审计部和董事会办公室工作。

杨斌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理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４

证券简称：

ＳＴ

国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１１００

万元

－１７００

万元

２

，

４６８

，

８４５．２４

元

３４５．５６％－５８８．５８％

基本每股收

益

０．１３１０

元

－０．２０２４

元

０．０２９４

元

３４５．５６％－５８８．５８％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本期公司制药业务产能得到较大幅度提高，进一步促进了销售收入增长。

２

、本期收回了大额应收款项，相应转回了坏账准备。

３

、本期房地产业务的田园风光项目一期竣工验收，确认了销售收入，使得公司利润大幅

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无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２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己发行股份本

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６９

，

１６１

，

０００

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５２

，

３５３

，

５０１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２０．５２％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

一、公司已发行股份情况及前期解除限售情况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７２

号”文核准，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３

，

８００

万股。 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１

，

３００

万股，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５

，

１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

现有总股本

１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５．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

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４．９５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

２００８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 公司总股本由

１５

，

１００

万股增至

２２

，

６５０

万股。

２

、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８６５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向特

定

９

家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Ａ

股

２

，

８６３

万股。 其中，郑钟南先生认购股票数量为

２８６．３

万股，限

售期为

３６

个月， 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其余八家投资者认购的股票数量为

２５７６．７

万股，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前股本为

２２

，

６５０

万股，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５

，

５１３

万股。

３

、历次股份解除限售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

２２６

，

０００

股，实际可上市流

通股份数量为

９８

，

８７５

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

日。

４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２５

，

５１３

万股。

二、相关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票限售股东承诺

１

、公司控股股东郑钟南及其关联股东郑巧娇、许贝娜、章先杰承诺：在发行人本次

Ａ

股

股票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股东已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公司其他股东李先飞、陈琼辉、许锡雄承诺：在发行人本次

Ａ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挂

牌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３

、持有公司股票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郑钟南、李先飞、章先杰、陈琼辉

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

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二） 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东承诺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及参与认购的非公开

发行股份投资者承诺：控股股东郑钟南承诺其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其他八家投资者承诺其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郑钟南、郑巧娇、许贝娜、章先杰不存在非经

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亦不存在为其提供担保的情况。 上述承诺均得到了严格履

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流通上市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己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１６９

，

１６１

，

０００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６６．３０％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２

，

３５３

，

５０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２０．５２％

。 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

通股数

备注

１

郑钟南

１５９

，

３９１

，

１６５ １５６

，

５２８

，

１６５ ３９

，

８４７

，

７９１

注一

２

郑巧娇

８

，

２２５

，

８３５ ８

，

２２５

，

８３５ ８

，

２２５

，

８３５

３

许贝娜

４

，

２３７

，

５００ ４

，

２３７

，

５００ ４

，

２３７

，

５００

４

章先杰

１６９

，

５００ １６９

，

５００ ４２

，

３７５

注二

合计

１７２

，

０２４

，

０００ １６９

，

１６１

，

０００ ５２

，

３５３

，

５０１

说明：

注一：郑钟南———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控股股东，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９

，

８４７

，

７９１

股，占其持有限售股份总数的

２５％

，占公司股份总数

１５．６２％

。 其余

１１９

，

５４３

，

３７４

股继续锁

定：其中

１１６

，

６８０

，

３７４

股作为高管股份继续锁定，其中

２

，

８６３

，

０００

股作为非公开发行股票限

售股继续锁定。

注二：章先杰———公司董事，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２

，

３７５

股，占其持有限售股份

总数的

２５％

，占公司股份总数

０．０１７％

，其余

１２７

，

１２５

股作为高管股份继续锁定。

四、公司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

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总股份

２５５

，

１３０

，

０００ １６９

，

１６１

，

０００ １６９

，

１６１

，

０００ ２５５

，

１３０

，

０００

一、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５７

，

２０３

，

９３０ ５２

，

３５３

，

５０１ ０ １０９

，

５５７

，

４３１

二、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７

，

９２６

，

０７０ １１６

，

８０７

，

４９９ １６９

，

１６１

，

０００ １４５

，

５７２

，

５６９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５

，

９６７

，

０００ ０ ０ ５

，

９６７

，

０００

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７５

，

０２４

，

０００ ０ １６９

，

１６１

，

０００ ５

，

８６３

，

０００

５

、基金、产品及其他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６

、高管股份

１３５

，

０７０ １１６

，

８０７

，

４９９ ０ １１６

，

９４２

，

５６９

五、保荐机构核查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

１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本次实际可流通股份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

（

２

）公司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郑钟南、郑巧娇、许贝娜、章先杰严格履行了股份限

售承诺；

（

３

）公司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郑钟南、郑巧娇、许贝娜、章先杰不存在非经营性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未为上述股东提供担保；

（

４

）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本保荐机构同意南洋股份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 备查文件

１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报告

２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2011-001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01

月

26

日（星期三）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01

月

20

日以专

人送达、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

事

9

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家兴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参加表决的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表决

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聘任高宏斌为公司审计部经理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和

要求，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决定聘任高宏斌为公司审计部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高宏斌简历如下：

高宏斌，男，

1977

年

9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

2000

年工业企业会计本科毕业，

2000

年至

今在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担任会计工作。

高宏斌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高宏斌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本议案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备查文件：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476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1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18

日以传真或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2011

年

1

月

26

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举行，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实际收到有效表决票

9

份，其中董事韩建旻、钱明

星、杨上明、孙大岩、李文哲、王会臣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会议由董事长夏春良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

公司

2010

年度高管薪酬考核方案

>

的议案》

该决议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公司

2010

年度高管薪酬考核方案：

1

、公司高管人员的年薪由

"

基本薪金

+

效益薪酬

"

构成；

2

、

2010

年度公司高管人员的

"

基本薪金

"

为：董事长

72000

元

/

年，总经理

60000

元

/

年，副

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54000

元

/

年；

3

、

"

效益薪酬

"

：以

2009

年度净利润为基准，净利润（扣除非经营性损益）较基准增加部

分，提取其中

15%

用于高管人员的奖励。

具体分配计算公式：

提取效益薪酬的总额

/

（

1.0+0.9+0.85*3

）

*

系数

薪酬系数标准：

董事长：

1.0

总经理：

0.9

；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0.85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具体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0

年度

高管薪酬考核方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作为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

2010

年度高管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的相关会议资

料，进行了认真阅读，并经讨论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为激励公司高管忠于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做出贡献，实现公司经营管理及业绩

的不断提升，同意公司

2010

年度高管薪酬考核方案：

1

、公司高管人员的年薪由

"

基本薪金

+

效益薪酬

"

构成；

2

、

2010

年度公司高管人员的

"

基本薪金

"

为：董事长

72000

元

/

年，总经理

60000

元

/

年，副总

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54000

元

/

年；

3

、

"

效益薪酬

"

：以

2009

年度净利润为基准，净利润（扣除非经营性损益）较基准增加部分，

提取其中

15%

用于高管人员的奖励。

具体分配计算公式：

提取效益薪酬的总额

/

（

1.0+0.9+0.85*3

）

*

系数

薪酬系数标准：

董事长：

1.0

总经理：

0.9

；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0.85

。

独立董事签字：

钱明星 韩建旻 杨上明

证券代码：

002246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9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会议在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分别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

2011

年

1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会议通知和提示性

公告。

（二）召开时间：

2011

年

1

月

26

日上午

9:00

。

（三）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81

号院

3

号楼北方地产大厦

11

层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名，代表股数

147,155,722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74.36%

。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1,527,48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7%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德良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保荐机构代表及

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所涉交易属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中国北方化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泸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数

1,527,4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

月

11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现场见证并就本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246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0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

已自

2010

年

12

月

28

日停牌，分别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

2011

年

1

月

5

日、

2011

年

1

月

12

日、

2011

年

1

月

19

日、

2011

年

1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http

：

//www.cninfo.com.cn

）上发布了相关公告。

自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公司与相关各方积极推进重大事项的各项工作。 截至本公告

日，部分前期筹备工作已完成。 但因涉及多个交易标的和多个交易对方，公司仍需要时间与

相关方进行进一步谈判，导致在原预计时间

2011

年

1

月

27

日之前无法完成相关工作。 为了维

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起继续

停牌，最迟复牌时间为

2011

年

3

月

8

日。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积极推进重大事项并及

时履行披露义务。

如逾期未能披露该重大事项预案的，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3

月

8

日起恢复交易，并承诺

公司在股票恢复交易后三个月内不再筹划该重大事项。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40

证券简称：亚太科技 公告编号：

2011-

临

004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现就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署事宜公告如下：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0]1898

号

"

文《关于核准江苏亚太轻合

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4,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40

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总额为

16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5,277.48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4,722.52

万

元，较原计划的

52,030

万元募集资金超额募资

102,692.52

万元。 上述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业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苏公

W[2011]B002

号《验资

报告》验证确认。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分别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锡山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沪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

锡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全资子公司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亚通科技

"

）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南长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上四个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仅用于公司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和超额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2011

年

1

月

26

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山支行、公司与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沪支行、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支行、亚通

科技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南长支行以及保荐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东兴证券

")

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以下简称

"

协议

")

。 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 公司已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山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840301-55260000289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超额募集资金的存

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截止

2011

年

1

月

26

日，专户余额为

26,925,200.00

元。公司以

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800,000,000.00

元（共四张存单，每张

200,000,000.00

元，账号分

别 ：

84030167020000141

、

84030167020000133

、

84030167020000125

、

84030167020000150

，

开户日期均为

2011

年

1

月

25

日，期限

6

个月。公司承诺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

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东兴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公司已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沪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

户

"

），账号为

417125-0001819100013719,

截止

2011

年

1

月

26

日，专户余额为

56,800,

000.00

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高性能无缝铝合金复合管研究及其产业化扩建项目募集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已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

户

"

），账号为

320101-4210005716,

截止

2011

年

1

月

26

日，专户余额为

200,000,000.00

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超额募集资金的存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亚通科技已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南长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484-97108094001,

截止

2011

年

1

月

26

日， 专户余额为

463,500,000.00

元。 该专户仅用于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汽车用轻量化高性能铝合金一期项目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及亚通科技如果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须通知东兴证券， 并承诺存单到期后将

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东兴证券。公司存

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与专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东兴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东兴证券应当依据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以及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

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东兴证券的调查与查询。东兴证券每季度对公司

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东兴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杨志、李民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

户的资料；专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要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东兴

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和单位介绍信。

五、专户银行按月

(

每月

5

日之前

)

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东兴证券。 专户银行应保证

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

的

5%

的，专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东兴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东兴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东兴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时，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 同时向公司及专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

表人的姓名、联系方式等信息。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专户银行三次未及时向东兴证券出具对账单或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

配合东兴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公司可以或者东兴证券可以要求公司可以单方面终止本协

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或亚通科技、专户银行、东兴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

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东兴证券督导期结束（

2013

年

12

月

31

日）后失效。

特此公告。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26

日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

002320

公告编号：

2011-02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口至海安航线客滚船募投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09]1197

号文核准，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3,950

万股， 发行价格每股

33.6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32,720.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5,061.60

万元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

127,658.40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审验，并出具了利安达验字

[2009]

第

1049

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

集资金专户管理。

公司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共计两个，分别为更新海口至海安航线

3

艘客滚船项目及

改造海口至北海航线

"

椰城二号

"

客滚船项目。

2009

年

10

月

10

日，公司与海南威隆船舶工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南威隆

"

）签订《

41

车

/999

客客滚船建造合同》

,

委托该公司建造两

艘

"41

车

/999

客

"

客滚船即

1#

、

2#

船舶，上述船舶完工后将投入海口至海安航线运营。根据合

同规定，其中一艘客滚船即

1#

船舶，海南威隆应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前建成交船，但截止公

告时间，船舶建造仍在进行，未能按期完工。 公司一直与海南威隆进行交涉，以确认交船时

间。 公司已于

2011

年

1

月

6

日向海南威隆送达敦促律师函，但公司与海南威隆船厂在该船建

造的后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尚未完全达成一致共识，具体交船时间仍未确定，初步预计为

2011

年

6

月

30

日。

2#

船舶施工正常进行中。

二、延期交船原因

1

、由于海南威隆在船舶建造过程中，生产组织管理方面的原因，造成施工工效低下，

工程进度缓慢。

2

、海南威隆在海南地区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过程中，难以招聘到高素质的技术管理

人员和工人，以及设备采购等原因较大的影响了船舶建造进度。

3

、

2010

年

7

月以后海南进入雨季，尤其是

10

月份持续一个月的特大暴雨，造成船厂无法

开工，对工程进度也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三、延期交船对上市公司影响

由于新造船舶不能按时投产， 海峡股份在

2011

年上半年生产旺季中只能依靠现有船舶

运力，在

8

级风气象条件下运力不足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并对公司全年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由于新造船舶交船时间未能确定，因此对公司影响尚无法准确估计。按初步预计交船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30

日计算，预计将减少营运收入

2000

万元，毛利

1000

万元，占

2009

年营业收入的

4.1%

及毛利的

4.4%

，占

2010

年营业收入的

3.3%

及毛利的

3.4%

（注：

2010

年营业收入及毛利依

据

2010

年度业绩快报数据计算）。

四、上市公司应对措施

1

、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6

日，向海南威隆送达律师函，敦促船厂严格按照合同履行相应义

务，在确保建造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造船进度，同时保留通过法律诉讼途径追究该公司相关法

律责任的权利。

2

、加强船舶建造监理，缩短定时报告时间间隔。

3

、公司将通过科学调度现有运力、合理调整船舶坞修时间、配置双班船员轮流作业等多

种手段，提高现有船舶的周转率，最大程度化解延期交船对公司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01

证券简称：利源铝业 公告编号：

2011-002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利源

"

）与三井物产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三井

"

）签属铝型材购销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本协议双方签字后共同生效。

2

、合同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协议为框架协议，具体实际订货，以三井每次单

独下达的订单，决定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买卖价格以及其他条件。 据双方初步协商，预

计

2011

年每月供货量约为

100

吨。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

、 基本情况： 三井长期以来致力于向日本国内及海外所有客户提供集市场营销、金

融、物流及风险管理领域的先进功能为一体的整体业务方案及服务。

法定代表人：东仲富彦。

注册资本：

1500

万日元。

主营业务：生铁和合金废钢。 国内贸易和相关产品的企业炼钢原料，国内贸易和商业

的非铁金属废料废钢。 非铁金属制品（再生铝铜合金，钛和铝产品）。 国内贸易和商业。 铁

矿石，煤炭，石油焦，矿物质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和商业。环境事业。钢和铝罐及垃圾处理机。

出售设备（建材，机械，污染控制设备等）等。

注册地：东京都中央区八重洲一丁目

3

番

7

号。

三井与利源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2

、履约能力分析：通过前期市场调查等方面的沟通与了解，三井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

况较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1

、产品：铝型材（由利源采购铝锭，加工成型材后销售给三井公司，采取

"

基准铝锭价

+

加

工费

"

的销售定价原则）。

2

、适应业务：面向日本的出口业务以及面向日本地区以外日资企业业务。

3

、利源与三井双方互相承诺，凡是适应以上条件的业务，双方互为独家代理，保证双方

的经济利益。

4

、铝锭基价：铝锭价格为下订单上一个月上海长江有色金属铝锭现货平均价。

5

、加工费：每吨产品加工费在

15000

元

-27000

元之间（具体价格，按每次订单产品协商确

定）。 如有新产品采购，双方再另行协商加工费。

四、本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

、根据本协议协商的加工费，

2011

年该产品的收入约为

3500

万

-4800

万。 本协议铝型材

属深加工铝型材，产品附加值较高，公司在通过三井内部严格审核、提供样品合格后，与之确

定了合作关系，将深加工铝型材市场向更深层次拓宽，以此预计会带来更大的的市场效应。

2

、本协议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不会因本协议的履行而对三井形

成依赖。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26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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